融资要素

融资主体：泰安市博苑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融资成本：年化综合成本6%

融资项目：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兴隆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合作方式：财务投资人+EPC总承包
项目计价条件：按照《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版、《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版、《山东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版、《山东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版，人工单价执行泰建发〔2020〕16号文件，税率执行鲁建标字[2019]10号文件、本项目执行一般计税，价目表执行省2020年价目表，鲁建标字[2022]7号、鲁建建管字（2018）17号文件、鲁建标字[2019]10号文件、鲁建标字[2020]17号《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我市建设工程规费计取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鲁建标字[2022]5号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工程建设疫情防控相关费用的通知。
施工单位中期支付及竣工结算以甲方委托的跟踪审计单位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结算。
施工主要材料（钢筋，商混，水泥，防水，保温，门窗，电梯等）以每个季度甲乙双方共同考察市场价格为准，双方对该部分价格出具书面记录，结算时按照每月实际用量和确定的价格进行结算。

 甲乙双方协商按照行业规定费率和泰安市的实际市场行情合理制定设计费标准。

 项目施工内容：平衡用地开发面积为【156】亩（共计三宗），根据规划要求的容积率【1.2-1.8】，总建筑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具体以规划设计批复为准）；村集体发展空间及剩余回迁楼约【30000】平方米，总合同价款约计9亿元。

项目付款条件：以“节点控制、按月计量、过程支付”为总体原则。主要支付节点：基础完工（±0.00）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15%，主体结构封顶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40%，二次结构完成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55%，工程竣工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70%，竣工验收完成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80%，审计结算完成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97%，质保期结束支付全部剩余部分。
募集说明书：无

担保主体评级报告：泰安市科苑基础产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为山东泰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属平台公司，无评级。

抵押物土地证：无。

土地出让合同：该工程为城中村改造工程，我方已经投入近3亿进行了回迁工程一期开发建设，具备了优先拿地权利(其中平衡地块一宗53亩已经签订国有土地死使用权出让合同）。附《关于对泰山区省庄镇兴隆村城中村改造方案进行备案的通知》。

备注：提供前期启动资金2.5亿元。

